
金华市农村青年星火带头人协会

第四届会员推荐条件、办法和名额分配

一、会员推荐条件

凡在我市范围内的农村青年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各界有志青年（包括农村青年星火带头人、创业致富带头人、农业科技带头人、农业产业化带头人、农产品经纪人和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、农业科技中介服务、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的农村青年及农业企业的经营者、管理者），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均可推荐。

1、热爱社会主义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；

2、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；
3、自愿加入金华市青年星火带头人协会，并遵守协会章程；
4、年龄在40周岁以下（1961年6月30日后出生）；

5、个人综合素质较高，坚持正确的经营方向，依照国家法律、政策、规定开展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。

6、在当地带头示范作用强，带头推广新品种、新技术，自觉进行技术培训和传播活动，热心帮助周围群众脱贫致富，为推动农业产业化和经济结构调整作出突出贡献。

7、对共青团工作、青年工作有深厚的感情，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，能积极支持、参与青年工作。

二、推荐办法

1、各乡镇街道团（工）委负责人将推荐工作向分管领导汇报，并争取农办、林业、渔业等涉农相关部门意见，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，统一考察后确定会员候选人一名。

2、所有会员候选人在上报之前，必须征求工商、税务、公安、计生等部门的意见。

3、会员推荐在充分考虑其先性进、代表性的同时，要注意与本地经济、产业发展特点相结合。
4、推荐人选完成附件2表格，并用150-200字做个人简介，于11月9日前发至团市委邮箱：lxtsw186@163.com，并将纸质资料盖章寄至团市委办公室，联系人：黄江、柳训龙，88899525
附2：

金华市青年星火带头人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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